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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鲁木齐市精神病福利院精神发育迟滞患者休养楼室外配套工程
招标公告
     新疆西部工程项目设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乌鲁木齐市精神病福利院的委托，现对乌鲁木齐市精神病福利院精神发育迟滞患者休养楼室外配套工程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合格的投标人前来参加投标。
一、工程名称：乌鲁木齐市精神病福利院精神发育迟滞患者休养楼室外配套工程
二、项目编号：XBZB-2021-152
三、招标单位：乌鲁木齐市精神病福利院
四、招标内容：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文件补充范围内的全部施工内容。
五、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且营业范围包含本项目相关内容；
2、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资质证书，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
3、项目负责人要求：注册建造师（房屋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本单位注册；本项目不接受临时建造师；且该施工项目负责人无在建项目，否则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4、其他说明：
（1）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3）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本项目投标
六、报名的时间（北京时间）、地点、方式：
1. 参加投标的单位自2021年 11 月 16 日至2021年 11 月 23 日每天上午10:30～13：30，下午16：00～19：00到新疆西部工程项目设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66号水清木华写字楼A0座10楼）报名。
2.报名时提交资料：
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本工程拟派施工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书、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以上资料一式两份加盖公章并携带原件进行核对。本次招标公证件不予承认。
七、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及地点: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1年 11 月26 日11:00分（北京时间），截止时间即为开标时间，逾时送达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
递交投标文件地点：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66号水清木华写字楼A0座10楼。
8、 联系方式：
招标人：乌鲁木齐市精神病福利院
联系人：/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西部工程项目设备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琪   电话/传真：0991－8889711、13109999612
联系地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66号水清木华写字楼A0座10楼

监督部门：乌鲁木齐市财政局
监督电话：0991-2822689
监督人：艾工

